情况说明

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：
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司于2021年5月签订的《金谷·领会4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委托监管协议》（协议编号：金谷信（2021）第108-WTJGXY号），协议中记载邮箱账号（13911004117@163.com）为前期业务联系邮箱，未对谷渎港项目工作邮箱进行明确规定。我司监管团队入场时为“谷渎港项目”申请了业务专用邮箱：kxjgsuzhou04@kx-amc.com。后期项目监管过程中邮件报批、报审及项目相关资料传递均通过此邮箱（kxjgsuzhou04@kx-amc.com）进行发送。特此说明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2021年10月14日
